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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鲁泰鼎衡审字[2025]第 3001 号

：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

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 2024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

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

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

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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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

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

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

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

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

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中浩致信资产

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

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管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一） 64,028.09 59,130.1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五、（二） 1,834,357.17 165,000.00 

预付款项 五、（三） 34,967.93 19,267.93 

其他应收款 五、（四） 19,800.00 19,800.00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953,153.19 263,198.0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合计 1,953,153.19 263,198.08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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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五、（五） 782,233.71 107,671.43 

预收款项 五、（六） 328,500.00 150,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五、（七） 16,203.92 

应交税费 五、（八） 4,565.41 4,029.73 

其他应付款 五、（九） 860,050.71 553,959.0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991,553.75 815,660.2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 债 合 计 1,991,553.75 815,660.22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五、（十） 161,000.00 161,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五、（十一） -199,400.56 -713,462.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400.56 -552,462.1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53,153.19 263,198.08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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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编制单位：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4年度 

一、营业收入 五、（十二） 1,988,896.21 

    减：营业成本 五、（十三） 866,880.73 

        税金及附加 五、（十四） 6,240.68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五、（十五） 596,970.3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五、（十六） 28.00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8,776.4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18,776.47 

    减：所得税费用 五、（十七） 4,714.8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14,061.5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14,061.5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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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39,272.8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2,79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2,064.6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6,349.6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02,1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26.3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3,690.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97,16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7.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97.9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130.1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028.09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7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2024 年财务报表附注

9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2年01月07日经北京市朝

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7G6FBE2H)，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法定代表人:董燕；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

里8号楼1单元12层1501室113。

经营范围：资产评估；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和其他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及准则解释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以下合称“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本公司编制的

财务报表除现金流量表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编制外，其余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

本公司利用所有可获得信息，未发现自报告期末起12个月内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事项或情况。

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二）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营业周期

本公司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三）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财务报表以人民币列示。

（四）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本公司将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

本公司将同时具备持有期限短（一般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化为

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等条件的投资（包括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但不包括权

益性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五） 应收款项

本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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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

的，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表明应收款项存在减值迹象：债务人

发生严重的财务困难；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发生违约或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债权人出于经

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做出让步；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

财务重组；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2.坏账的确认标准：

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或债务人逾期未履

行其偿债义务，并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可能性极小的应收款项。

对于确定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在报经董事会批准后作为坏账转销。

3.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1）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应当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2）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以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根据信用风

险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有类似风险特征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

现时情况确定报告期各项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及计提方法：

组合名称 确认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无风险组合

根据业务性质，认定无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应

收政府部门的款项、员工的备用金、保证金及

押金等

补计提坏账准备

关联方往来组合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 补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

包括出上述组合之外的应收账款，本公司根据

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比例作出最佳

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项信用风险组合

分类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年）

1－2年 5.00 5.00

2－3 年 5.00 5.00

3－4 年 20.00 20.00

4－5 年 20.00 2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债务人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债务重组、兼并收购及其

他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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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

认为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4.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

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

情况下该应收款项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本公司向金融机构以不附追索权方式转让应收款项的，按交易款项扣除已转销应收款项的账

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六） 职工薪酬

1.职工薪酬内容

职工薪酬为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职工

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短期薪酬主要包括：1）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2）职工福利费；3）医疗保险费、工

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4）住房公积金；5）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6）短期带

薪缺勤；7）短期利润分享计划；8）其他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主要包括：设定提存计划（如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企业年金缴费）。

辞退福利主要包括：1）在职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前，不论职工本人是否愿意，企业决定解除

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而给予的补偿；2）在职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前，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给

予的补偿，职工有权利选择继续在职或接受补偿离职。

2.职工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

对于设定提存计划，本公司根据在资产负债表日为换取职工在会计期间提供的服务而应向单

独主体缴存的提存金，确认为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企业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应当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七） 收入

1.销售商品

本公司销售的商品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按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金额

确认销售商品收入：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

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2．提供劳务，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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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

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使用费收入等，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收入：与交

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八）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未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估计未变更。

四、税项

（一）本公司的主要税项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税目 纳税（费）基础 税（费）率 备注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披露项目除非特别指出，期初指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末指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上

期指 2023 年度，本期指 2024 年度。

（一） 货币资金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64,028.09 59,130.15

合 计 64,028.09 59,130.15

（二） 应收账款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1,834,357.17 165,000.00

合 计 1,834,357.17 165,000.00

（三） 预付款项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预付款项 34,967.93 19,2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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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合 计 34,967.93 19,267.93

（四） 其他应收款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19,800.00 19,800.00

合 计 19,800.00 19,800.00

（五） 应付账款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782,233.71 107,671.43

合 计 782,233.71 107,671.43

（六） 预收款项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预收款项 328,500.00 150,000.00

合 计 328,500.00 150,000.00

（七） 应付职工薪酬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职工薪酬 16,203.92

合 计 16,203.92

（八） 应交税费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应交税费 4,565.41 4,029.73

合 计 4,565.41 4,029.73

（九）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860,050.71 553,959.06

合 计 860,050.71 553,959.06

（十） 实收资本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实收资本 161,000.00 161,000.00

合 计 161,000.00 161,000.00

（十一）未分配利润

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 -199,400.56 -713,462.14

合 计 -199,400.56 -713,4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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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营业收入

项 目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1,988,896.21

合 计 1,988,896.21

（十三）营业成本

项 目 2024 年度

营业成本 866,880.73

合 计 866,880.73

（十四）税金及附加

项 目 2024 年度

税金及附加 6,240.68

合 计 6,240.68

（十五）管理费用

项 目 2024 年度

管理费用 596,970.33

合 计 596,970.33

（十六）财务费用

项 目 2024 年度

财务费用 28.00

合 计 28.00

（十七）所得税费用

项 目 2024 年度

所得税费用 4,714.89

合 计 4,714.89

六、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无。

七、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八、 其他重要事项

无。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中浩致信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